
附件 3

2021 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考条件及相关要求（仅供参考）

报考级别
报考条件

报名相关要求
学历 资格年限

初

级

士

药士

技士

中专

以上

符合报名条件的 2020 年度应

届毕业生可以参加考试

1.报名人员必须是在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卫生机构内从事医疗、预防、药
学、护理和其他卫生技术专业工作的人员（凡未取得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医疗机
构许可证的机构，如药厂、医药公司、药店等机构不属于报考范围）；

2.考生必须具备相应专业中专以上学历，学历取得时间和从事本专业工作年限
计算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学历的要求是指国家教育和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认可的正规院校毕业学历或学位；

3.凡在湛江驻市、市属以下医疗机构工作，且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不受户籍
的限制，可在湛江考点报名参加考试；

4.凡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的医师、护师可提前一年参加全国卫生专业技术
中级资格的全科医学、社区护理专业类别的考试。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参加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并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可直接参加中级资格考试。

5.凡报考专业代码为 301 至 365 及 392 的人员，应具有相应类别和专业的执业
医师资格，报名时提交相应专业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相应执业范围的医师执业证
书。因工作岗位变动,报考现岗位专业类别的人员，其从事现岗位工作须满 2 年；

6.已参加过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人员，再次报名时必须使用原来的档
案号，否则因未使用原档案号而造成成绩不能滚动的，责任自负。

7.已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医疗机构的医师报考医学类相应专业，按有关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政策须取得该培训合格证书。

8.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线医务人员在符合其他报名条件的基础上，晋升
高一级职称可以提前一年申报参加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对做出突出贡献、获
得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的，晋升高一级职称可以直接申报参加考试。上述享受提
前申报的人员，原则上只享受一次政策优惠。

初

级

师

药师

技师

护师

中专 从事药、护、技士工作满 5 年

大专
见习 1 年期满后，从事专业技

术工作满 2 年

本科

以上

符合报名条件的 2020 年应届

毕业生可以参加考试

中

级

主治医师

主管医师

主管药师

主管技师

主管护师

中专
受聘医（药、护、技）师职务

满 7 年

大专
从事医（药、护、技）师工作

满 6 年

本科
从事医（药、护、技）师工作

满 4 年

硕士
从事医（药、护、技）师工作

满 2 年

博士
符合报名条件的 2020 年度应

届毕业生可以参加考试



其他说明：1.资格年限中所述“从事×师（士）工作满×年”是指取得×师（士）资格证后并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年；

中专学历报考中级职称的，必须自取得资格以来至 2020 年底受聘担任师级职称满 7 年以上者才能报考，不足

7 年者视为资格年限不合格；

2.资格年限、工作年限的需按足年计算。如：2014 年 1 月 1 日及以前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足 7 年，2014

年 1 月 2 日及以后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则不足 7 年，以此类推。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 2021 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1）医疗事故责任者未满 3 年；（2）医疗

差错责任者未满 1 年；（3）受行政处分者在处分期内；（4）伪造学历或考试期间有违纪行为未满 2 年；（5）

省卫生健康委规定的其它情形。


